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两江）应急罚〔2026〕工1-3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817310
[bookmark: _Hlk227751591]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鱼嘴镇渝康大道99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刘翀                             联系电话：13452877739
身份证号码：500105198510301818    职务：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bookmark: _Hlk227751306][bookmark: _Hlk227751629]本机关于2026年4月17日对你（单位）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一案立案调查。经调查，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重庆平洋工贸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将场所出租给成都欧岗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欧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明海，明海承租该场所后，成立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管理该场所，对外称金欧岗二手家具厨具市场）。行政机关在日常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金欧岗二手家具厨具市场存在15条隐患（重大隐患2条，一般隐患13条），行政机关责令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立即整改，同时要求出租单位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加强协调管理，督促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抓好隐患整改。你（单位）作为场所出租单位，对承租单位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及时督促隐患整改，导致搭设经营场所占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未按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未覆盖全部生产经营区域等重大火灾隐患仍在存在。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移送资料等证据证实。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参照《重庆市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2.7万元（大写：贰万柒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行政区划调整，原重庆两江新区现已整合入重庆市两江新区，原重庆两江新区应急管理局职能职权现已整合入重庆市两江新区应急管理局。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重庆市两江新区财政局，账号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两江新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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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两江）应急罚〔2026〕工1-4号

被处罚人：任照辉         性别：女       年龄：45        联系电话：15223426287
身份证号：610125198010223949          住址：重庆市两江新区宝桐路9号5幢18-1
所在单位：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职务：管理部部长
单位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鱼嘴镇渝康大道99号
本机关于2026年4月17日对你（单位）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承租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一案立案调查。经调查，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名重庆平洋工贸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将场所出租给成都欧岗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欧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明海，明海承租该场所后，成立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使用管理该场所，对外称金欧岗二手家具厨具市场）。行政机关在日常例行安全检查中发现，金欧岗二手家具厨具市场存在15条隐患（重大隐患2条，一般隐患13条），行政机关责令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立即整改，同时要求出租单位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加强协调管理，督促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抓好隐患整改。你（单位）作为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部部长，负责本单位对外出租场所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对承租单位重庆金欧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未及时督促隐患整改，导致搭设经营场所占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未按规定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未覆盖全部生产经营区域等重大火灾隐患仍在存在。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移送资料等证据证实。
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的规定，任照辉作为重庆平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管理部部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参照《重庆市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罚款0.31万元（大写：叁仟壹佰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行政区划调整，原重庆两江新区现已整合入重庆市两江新区，原重庆两江新区应急管理局职能职权现已整合入重庆市两江新区应急管理局。
你（单位）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重庆市两江新区财政局，账号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两江新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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